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0日(星期一)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十二週 

景學字第 053 號  

三好嘉言錄：蒸氣是雨水之因，有蒸氣之因，才有雨水之果；理想是現實之因，有理想之因，才有現實之果。 
公           報            內           容 發文單位 

活動組 
一、畢業紀念冊發放時間為今日(5/10)請畢業班等候通知領取，謝謝！ 
二、各班班長本週五(5/14)上午 9：10分將班會紀錄本送至活動組(需繳交 2篇)。(已填寫完可先繳交)謝 
    謝！ 
生輔組 
一、 高中職三年級畢業班各班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填寫，系統開放時間自 4月 26日(一)起至 5月 14日(五)

止。 
衛生組 

※5月 07日（星期五）未簽到班級（扣分 3分）：(國九 2、國九 4)、(高一 3、高二 1、高三 3)、(室三 1) 
※1.三年級畢業，由二年級(國八)替代打掃(外掃區及班級走廊)， 
    高中部:5月 17日(一)起—8月 20日(五)止 
    高職部:5月 17日(一)起—8月 20日(五)止 
    國中部:5月 31日(一)起—7月 30日(五)止 
※請替代打掃班級先行了解打掃區域及掃具是否足夠，並將負責幹部及打掃同學分配好。 
※二年級，掃具若有不足者，請再申請領取。 
※2.畢業班掃具繳交:教室打掃乾淨，掃具(全部)清洗繳回(廁所及外掃區掃具不動) 
    1.清洗乾淨後始可繳交。 
    2.繳回地點:先到衛生組報到，再到後門倉庫繳 
    3.暑假返校打掃：返校打掃的班級，以本學期「整潔評分」成績末六名律定，名單於學期結束前公佈。 
      第一次：7月 05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六名 
      第二次：7月 08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四名 
      第三次：7月 12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一名 
      第四次：7月 15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二名 
      第五次：8月 23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五名 
      第六次：8月 26日→生活競賽整潔評分成績末三名 
    4.掃區表:110學年度掃區表於 8月 17日(二)集合分配。 
    5.110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用大垃圾袋，於 7月 21日(三)在階梯教室集合發放。  

序號 班  級 今日晨間打掃情況 110.05.07(五) 
1 高二 1 扣分 10 分 景文 3F、4F 走廊溝縫未掃。 
2 資一 1 扣分 10 分 景德 2F男廁馬桶未刷。 
3 廣二 1 扣分 7 分 景德、信實後巷道未掃乾淨。 

※班級後面有 ×× （外掃區：衛生股長），（教室走廊：副衛生股長）， 
  中午 12：35分到衛生組報到，實施愛校服務，遲到者加罰，未到者記警告一次。 
※請以上班級改進,早上打掃時間 07:20 ，下午打掃時間 16:10分，請按時打掃。 

學務處 

註冊組 
一、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報名，發下【考生調查表】有意願報名者請填寫一～三個志願， 
    並請家長及學生簽全名，於 5月 25日(二)12:00前以班為單位繳交調查表及報名費 

報名資格與
身分審查 

校系科(組)、學
程申請費 

一般生 
中低收入戶
（減免 60%） 

低收入戶 

200元 1個×100元 300 120 0 

200元 2個×100元 400 160 0 

200元 3個×100元 500 200 0 

二、 本學期高中職三年級畢業班期末考成績及學期成績、日常成績線上輸入系統開放時間為 110年 5月 10 
日（一）至 5月 18日（二），請老師務必於系統開放時間內完成成績輸入及上傳；以利 5月 21日（五）
公告高中職三年級畢業班補考名單（高中職皆 40分以上才能補考）。 

三、高中、高職畢業班同學請注意： 
1.畢業班辦理離校手續時間：自 5月 6日(四)～5月 12日(三) (請於下課時間辦理)；各處室完成核章後， 
  再將離校手續單繳回註冊組。 
四、凡是已報名『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之高中、高職部三年級同學；請各班『升學代表』最慢於 5 
    月 14日(星期五)第七節下課前，將確認單繳回註冊組。 
五、凡是有報考 110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符合以下身分，並以特種生身分享加分優待同學請於 110年 5月 
    12日(三)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正本核對後發還)繳至註冊組。 
1.蒙藏生、2.原住民、3.僑生、4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5.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 
※另聽覺障礙達衛生福利部鑑定標準中度以上者，若欲申請不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之限制， 
  亦請於 110年 5月 12日(三)前向註冊組提出，並繳交聽覺障礙證明文件進行審查。 

教務處 



六、110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通過同學注意事項： 
1.考生經各大學錄取後(含正、備取生)，應於 110年 5月 13日至 110年 5月 14日每日上午 9時起至下午 
   9時止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以喜好程度先後)；錄取生無論錄取單一校系或多個校系，均須於 
   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2.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時係以「考生個人密碼」登錄，請同學特別注意。 
3.本學年度「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 
  錄取生及「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甄試」錄取生，應同時與「個人申請」錄取生於 
  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參加統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4.「個人申請」錄取生若同時經 110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第八類學群錄取者，不得再參加網路就 
   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5「個人申請」錄取生若同時經 110學年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錄取並完成報到者，不得 
  再參加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6.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於該會網站上提供「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操作影音教學檔」，同學可自行下載運 
  用或上網觀看；網址: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rank.php 。 
七、110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各科技校院報到相關事項，如下列說明： 
1.各科技校院公告正、備取生名單日期，請參閱招生簡章「貳、分則」各校規定，本會網站亦提供各校榜 
  單連結供查詢。 
2.獲得錄取之正、備取生請依照各校公告之時間、方式進行報到(遞補)作業、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旨揭招 
  生報到、遞補方式，分兩階段辦理，相關規定惠請同學務必詳閱招生簡章「五、報到、遞補規定」(第 
  11至 13頁)及留意錄取學校之公告、通知。 
●第一階段報到：辦理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報到期限至 110年 5月 21日 
                (五)12:00截止。 
●第二階段報到：自 110年 5月 21日(五)13:00起至 110年 5月 24日(一)17:00止，共分為 7梯次，辦理 
                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八、校外獎學金： 
1.慈林教育基金會辦理【2021年慈愷助學金】，對象為鼓勵家境清寒且有心向學之青年學生；校內截止收 
  件時間為 110年 5月 21日止。 
2.章亞若教育基金會「臺北市單親清寒學生獎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110年 5月 12日止。 
※詳細校外獎學金資訊，請逕至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校外獎學金內參考。 

教務處 

一、請全校級各班於下週五(5/14)前將班級圖書收送回圖書館，俾以第二次段考後第三次送書，謝謝 
二、5月 6日未至圖書館領報的班級如下；敬請導師協助指導圖書股長於每日上午早自習下課時間，至圖          
    書館領報： 
    1、國中部：國八 1、國八 2等 2班未領；感恩國中部各班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2、高中部：高三 2、高三 3、高三 4等 3班未領；感恩高中部各班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3、高職部：廣一 1、英一 1等 2班未領；感恩高職部各班級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圖書館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rank.php

